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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業學期 

領獎標準 

最低學

分數 
符合任一條件 

第 2學期（大一下） 15 
1. 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名次列同年級前百分之十以內(以四捨五入計算)。 

2. 在學系自訂科目每科排名均在前百分之十以內(以四捨五入計算)。 

 

學期 檢視條件 

大一下 

前學期修習之本系所必修及選修課程（不含課程網備註欄無*號之純通識

課程）中，至少12學分課程各科目排名均在同班修業學生成績之前百分之

十以內(以四捨五入計算)。 

大二上 

大二下 

大三上 

大三下 

大四上 

前學期修習之本系所必修及選修課程（不含課程網備註欄無*號之純通識課

程）中，至少9學分課程各科目排名均在同班修業學生成績之前百分之十以

內(以四捨五入計算)。 

大四下 

前學期修習之本系所必修及選修課程（不含課程網備註欄無*號之純通識課

程）中，至少6學分課程各科目排名均在同班修業學生成績之前百分之十以

內(以四捨五入計算)。 

 

3. 有具體優秀表現事蹟。 

第 3學期（大二上） 15 

第 4學期（大二下） 15 

第 5學期（大三上） 15 

第 6學期（大三下） 15 

第 7學期（大四上） 15 

第 8學期（大四下） 9 

交換出國學期 

 至少應修習二科或六學分以上之專業相關課程，且成績必須及格。 

註：專業相關與否由本系認定，請於修課前備妥課綱（如原文非中文或英文，請附英文翻譯）

擲交系辦，以利審核。 

 


